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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召开。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

审阅了本次会议的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现就会议审议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新一届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关于王晶女士、徐志凌先生、徐芳宁女士的聘任程序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上述三人的个人简历等材料，未发现

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经查询，上述人员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本次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关于上述高管人员的聘任。 

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及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对

独立董事薪酬的调整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地区的发展水平而确定

的，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独立董事薪酬由 4.2 万元/年（含税）调整

为 12 万/年（含税）。此次调整薪酬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此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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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网商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公司因业务需要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及业务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金融科技业务持续向

助贷模式升级。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网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风控体系健全，

始终坚持监管合规要求，整体业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本次融资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额度内，本次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在经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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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许永东  李健 

 

                                                 2021 年 8 月 10 日 


